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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輔具資源中心 
Lienchiang Assistive Devices Service Center 簡介 

108年 7月 1日連衛社字第 1080006881 號函公布，自公告日起實施 

壹、 緣起 

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於民國 103年成立，由本縣以自辦方式辦理，自辦單

位為連江縣衛生福利局，為提供輔具需求者多元性服務並具體落實社會福

利政策。  

 

貳、 服務宗旨 

協助身心障礙、失能者或有輔具需求者之ㄧ般民眾能瞭解輔具相關資訊，

獲致個別化的輔具評估、追蹤、諮詢及無障礙環境評估服務，建構適切的輔

具服務流程，讓每一位有需要者都能夠方便得到所需之輔具相關服務，提

昇生活、就學及就業之便利性，促進生活與社會適應能力。 

另協助回收民眾捐贈的輔具，經消毒清潔後可進一步提供本中心或其他

輔具需求且適合者使用，減少輔具資源浪費，達重複及環保功能，中心透過

提供民眾單一服務窗口，以滿足民眾多樣的輔具需求。 

 

參、 服務對象(輔具借用順序) 

一、 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二、 設籍本縣，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達失能程度且具輔具需

求 

  之長照需求者(經多元評估量表評估失能等級 2~8級)。 

三、 設籍外縣市在本縣有居住事實，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四、 設籍外縣市在本縣有居住事實，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五、 設籍本縣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有短期輔具需求者。 

 

肆、 服務項目 

一、 輔具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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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短期(15日內)輔具需求者，提供輔具借用服務，依規定繳交借用

每一件輔具保證金 500元並開立收據，由民眾自行搬運為原則。 

二、 輔具諮詢： 

說明輔具功能與使用方法，讓民眾對輔具有所認識，使其更具教育

宣導功能。 

三、 輔具評估： 

由專業人員提供評估，給予需求者及照顧者正確的輔具選購、使用、    

及保養概念，協助其日常生活應具的保健原則。 

四、 輔具維修： 

(一) 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  

中心一年一次協助維修，採預先申請制。 

(二) 不定期聘請特約維修人員至本縣四鄉五島定點巡迴，提供輔具維修 

  諮詢相關服務。 

五、 輔具回收： 

  協助回收民眾捐贈的輔具，經消毒清潔後可進一步提供本中心或

其 

  他輔具需求且適合者使用，簡少輔具資源浪費，達重複及環保功

能。 

六、 輔具展示： 

       目前中心主要展示行動輔具：輪椅、電動輪椅、輪椅座墊、單支柺

杖、助行器、帶輪型車助步車、氣墊床、移位腰帶、移位轉盤、移

位板、擴視機、擺位椅及白手杖等。 

七、  宣導推廣： 

      不定期於四鄉五島辦理輔具宣導，提升民眾對輔具相關認知。 

八、 輔具到宅評估：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第七類-肢體障礙重度(含)以上者 

(二)  第一類-失智症重度(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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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類-植物人 

(四)  身心障礙類別為第一、二、七類或具前述狀況之一多重障礙者 

(五)  肢體癱瘓且無法自行翻身者(需檢附相關證明) 

(六)  罹患嚴重疾病、長期臥床、行動困難及無法乘坐輪椅外出者 

(七)  申請項目為居家無障礙環境改造者 

(八)  呼吸系統功能不全，需使用呼吸器、維生設備或三管者 

(九)  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轉介之重度失能者(經多元評估量表評

估失能等級 2~8級)。 

(十)  獨居，經中心社工評估認家庭支持度低者。 

(十一) 其他特殊狀況經本中心評估有到宅服務需求者。 

九、 身心障礙者生活及醫療輔具補助申請： 

 本中心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及醫療輔具補助申請案件，並協助 

轉介專業評估或提供輔具廠商建議資料供申請者參考。 

 

伍、 服務方式及服務時間 

 

服務方式 

電話洽詢 服務時間 

0836-23050 

0836-25022分機 301 

周一至周五 08：30~12：00 

周一至周五 14：00~17：00 

遇國定假日暫停服務 

 

服務方式 服務地點 

輔具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6-1號地下室 

行政辦公室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老人活動中心 3樓 

 

時間 地點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0830-1200 
輔具中心 

Χ Χ Χ Χ Χ 

1400-1700 ● Χ ● Χ ● 

0830-12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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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行政辦公室 

Χ ● Χ ● Χ 

Χ：該時段該地點無提供服務 ●：該時段該地點有提供服務   

遇國定假日暫停服務 

 

陸、 備註： 

因中心輔具有限，如需長時間借用使用，建議以申請補助購買之方式，

讓更多有需求的民眾得以借用。 

柒、 本辦法核准後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